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119号

申请人：苏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苏某不服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举报连云港赣榆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称被举报人）的处理，于2025年5月17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5月23日依法已予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27日作出的不予立案回复；2.责令其限期重作。

申请人称：申请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被申请人邮寄了书面材料，反映申请人在被举报人经营的网店购买的寿司卷帘违反法律规定，侵害消费者权益，请求查处违法行为。该履职申请被申请人已签收，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27日通过短信回复不予立案。申请人对该不予立案回复不服，遂提起本案行政复议申请。

一、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申请人举报违法行为时向被申请人提交了相关证据如订单截图、产品图片，证据充足，被申请人应当予以立案。被申请人以没有违法行为、证据不足为由不予立案，程序违法，事实认定不清，行政行为不当，适用法律错误。

二、申请人在被举报人经营的网店店铺购买的案涉产品寿司卷帘，标签标识没有标注对相关法规的符合性声明，不符合GB 4806.1 8.3的规定，违反了《产品质量法》及《标准化法》第37条规定。

三、申请人收到的案涉产品确实不符合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处理投诉举报不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被申请人并没有推翻申请人的证据，事实认定不清。

四、《产品质量法》第33条规定，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包括查验标识，案涉产品标识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举报人未依法履行查验义务。

五、案涉产品是被举报人销售的，申请人对证据材料真实性负责。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程序违法，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全部诉求。
申请人提交证据：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举报信、举报信封图片及物流信息截图、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短信截图、订单及快递物流截图、账单详情截图、产品图片、拼多多经营者证照信息截图、支付宝交易电子回单、全国12315平台截图。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职，处理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19日收到申请人通过挂号信反映的投诉举报，称其购买的被举报人销售的寿司卷帘标签不符合标准等问题，诉求退赔费用。

（一）对申请人投诉处理情况。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要求“赔偿损失、退赔费用、退货”的诉求属于投诉。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于3月21日通过短信告知申请人受理投诉。

被申请人于4月10日对经营场所进行检查，被举报人提供了涉案产品的合格的第三方检测报告，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和厂家说明等材料，明确拒绝赔偿，也拒绝市场局继续调解，并出具书面拒绝调解书。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被申请人于4月27日作出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被申请人于4月30日通过邮箱3962886***@qq.com告知申请人投诉终止调解决定。

（二）关于投诉中发现违法行为线索的处理情况。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于4月8日延长15个工作日核查期限，经调查取证，于4月27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于4月30日通过邮箱3962886***@qq.com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

（三）被申请人告知方式符合规定。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文书式样〉的通知》（国市监网监〔2019〕242号）文书式样《投诉受理决定书》《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标注注明“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短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告知”的规定，被申请人告知方式符合规定。

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产品标签没有联系方式的问题，该产品包装上已经标注了生产厂家地址作为一种联系方式，且另外附有二维码作为补充，经过扫描该二维码，显示生产厂家的名称和电话，违法行为不存在。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产品标签没有符合性声明标注迁移量的问题，该产品执行企业标准，标准为：Q/NJMH 001，该企业标准规范性引用GB 4806.1，且企业标准里有标注该产品的迁移总量等理化指标，企业出具了加盖公章的说明，违法行为不存在。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产品标签没有食品接触用字样的问题，按照产品GB 4806.1执行标准中“8.5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终产品除应符合上述要求外，还应注明“食品接触用”“食品包装用”或类似用语，或加印、加贴调羹筷子标志（具体见附录A），有明确食品接触用途的产品（如筷子、炒锅等）除外。有特殊使用要求的产品应注明使用方法、使用注意事项、用途、使用环境、使用温度等。对于相关标准明确规定的使用条件或超出使用条件将产生较高食品安全风险的产品，应以特殊或醒目的方式说明其使用条件，以便使用者能够安全、正确地对产品进行处理、展示、贮存和使用”的规定，寿司卷帘属于明确食品接触用途的产品，可以不标注食品接触用字样。针对申请人提出的没有质量检验合格标志的问题，该标志成箱放置一份，被申请人在现场核查时候进行拍照记录。因此，涉案产品的信息真实，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职责，适用法律正确，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申请人，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投诉登记表及附件、短信截图、投诉受理决定书、被举报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现场笔录、合格证图片、微信聊天截图、供货商营业执照、网站信息截图、企业标准信息公开服务平台、企业标准、被举报人出具的被投诉说明、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报告、邮箱截图、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案件来源登记表、延期审批表、不予立案审批表、全国12315平台截图。

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19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信，称其购买被举报人销售的寿司卷帘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没有标注联系方式、迁移量、对相关法规的符合性声明、食品接触用字样，没有质量检验合格标志。被申请人于4月8日延长15个工作日核查期限，于4月12日现场检查，被举报人提供了采购聊天记录、供货商资质材料、寿司卷帘企业标准Q/NJMH 001—2022、被投诉说明、检验报告等材料。经核查，产品外包装已有联系地址作为联系方式，且附有二维码扫描可显示联系电话；该产品上注明企业标准Q/NJMH 001—2022，该标准已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其规范性引用GB 4806.1，有对相关法规的符合性声明及该产品的迁移总量等理化指标；依据GB 4806.1第8.5条的规定，涉案产品作为有明确食品接触用途的产品不需要注明食品接触用信息；另现场发现每箱产品内装有合格证，且产品检验报告亦显示产品二氧化硫、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霉菌等项目符合GB 14934-2016、GB 4806.12-2022国家标准，故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反映的违法行为不存在，遂于2025年4月27日决定不予立案，制作赣市监不立告〔2025〕第Q042701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于4月30日通过邮箱（3962886***@qq.com）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申请人不服该不予立案决定，遂提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负有处理辖区内投诉举报的法定职责。《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标签标注的核心要求是真实、可追溯，被举报人已注明相关信息，又通过二维码提供联系电话，已公开的企业标准中含有对相关法规的符合性声明及该产品的迁移总量等理化指标，且涉案产品的安全性已有检验报告证明，被举报人未损害消费者知情权或食品安全。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材料后在规定期限内对被举报人进行核查，经核查，被举报人无申请人反映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遂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在规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符合上述规定。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4月27日对申请人苏某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7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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